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援 上旬

增值税视同销售业务涉税会计处理分类解读

【摘要】本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税法相关规定对目前分歧较大的三种视同销售行为的会计处理进行举例阐述，以期

相关人员在会计工作和会计教学中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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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异地统一核算机构间移送货物用于销售的会计处理

此种业务中，货物移送方在移送环节是否确认收入、是否

缴纳增值税一直存在着争议。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属机构间移送货物征收

增值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137号）中的规定，设有两

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

送至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其中“用于销售”是指接受移送货物机构（以下简称“受货机

构”）向购货方开具发票或向购货方收取货款满足这两种情形

之一的经营行为］，则受货机构应当向所在地税务机关缴纳增

值税，移送方应视同销售，在货物移送的当天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按公允价值计算销项税额，而受货机构符合条件的可作

进项税抵扣，受货机构对外销售货物时按正常销售作账务处

理。若受货机构既未向购货方开具发票也未向购货方收取货

款，即不是“用于销售”，则移送方在移送货物时不视同销售，

不用计算销项税额，只有等到货物实际对外销售时，移送方才

确认收入、计算缴纳增值税，而受货机构只做货物“进、销、存”

的仓库保管账，不做涉税的会计处理。

例 1：利丰公司设在甲地，有一分公司设在乙地（与甲地

不属同一县市），分公司主要负责在乙地销售产品。2011年 3

月 5日，利丰公司移送给乙地分公司成本为 50万元而计税价

为 60万元的产品用于销售。

解析：利丰公司移送产品给分公司，商品的所有权属并

未转移到同一法人之外，会计上不用确认收入。当利丰公司在

移送环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账务处理为：借：应收账款

602 000；贷：库存商品 5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102 000。

分公司收到移送产品和增值税专用发票时账务处理为：

借：库存商品 5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02 000；贷：应付账款 602 000。

当分公司实际对外销售本批产品时，按正常销售业务确

认收入、结转成本。

由于此题中的总、分机构属于同一法人，根据现行企业所

得税法的规定，本次移送行为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资产负债

表日无需对此种移送货物行为的会计处理做应纳税所得额的

调整。

二、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的相关涉税

会计处理

目前，对以货物对外投资的会计处理存在着两种不同的

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基于交易事项观，货物用于投资，其所有

权发生转移，其实质相当于将货物对外销售，再以销售所获得

的现金对外投资，所以应以货物的公允价值确认收入；另一种

观点认为，货物的所有权虽然已转移，但企业取得的仅是股权

证明，而非现金或等价物，未来投资收益能否实现、投资能否

收回，实际上取决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投资环节并不能

最终确定导致经济利益流入企业，不符合会计上收入的确认

条件，不能确认收入，只需在货物移送时按增值税条例的规定

视同销售计算缴纳增值税销项税额即可。

实际上，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相关的会计处理应分情况

考虑。此项投资形成企业合并的，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将合并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非同

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再分别按成本转账和以公允价值结算；

若未形成企业合并，则视为以存货换取长期股权投资的一种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应当根据该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而决定是以公允价值还是成本转账。

1. 以货物投资形成企业合并的涉税会计处理。

（1）形成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换出的货物———会计上

不计收入，只结转成本。

例 2：光明公司与海利公司同为 A公司的子公司，均为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光明公司于 2011年 4月 6日以自产产品

（非应税消费品）取得海利公司 80豫的股份，光明公司换出存

货的公允价值为 600万元，增值税 102万元，账面成本 480万

元。合并日海利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900万元。

解析：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方以支付现金、转让

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方式作为合并对价的，应当在合并日

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

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的

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以及所承担债务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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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不足

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光明公司账务处理如下：借：长期股权投资 720（900伊

80%）；贷：库存商品 48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102，资本公积 138。

根据国税函［2008］828号文件的规定：企业用于市场推

广或销售、用于交际应酬、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用于股息分

配、用于对外捐赠及其他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用途，因资产所

有权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部处置资产，应按规定视同销

售确定收入。在上述情形下，属于企业自制的资产，应按企业

同类资产同期对外销售价格确定销售收入；属于外购的资产，

可按公允价值确定销售收入。因此，本题中的库存商品应按照

其公允价值 600万元与账面成本 480万元的差额 120万元调

增应纳税所得额。

（2）形成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换出的货物———会计

上计收入，同时结转成本。

例 3：承例 2，假设光明公司与海利公司是非同一控制下

的公司，其余条件不变。

解析：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成本为购买日为取

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

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换出的资产应按照公允价

值计量。

光明公司账务处理如下：借：长期股权投资 702；贷：主营

业务收入 6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02。借：

主营业务成本 480；贷：库存商品 480。

因会计处理中已计收入，所得税不作纳税调整，与同一控

制下的企业合并对所得税的影响一致。

2. 以货物投资未形成企业合并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

务的涉税会计处理。

例 4：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1年 5月 7日以外

购的一批原料投资到乙公司，原料的成本为 40万元，而公允

价值为 50万元。

解析：《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

用指南规定：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公允价值

能够可靠计量的情况下，换出资产为存货的，应当以公允价值

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

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

具有商业实质或公允价值不能够可靠计量的情况下，换出资

产为存货的，会计上不确认损益，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

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

假设此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则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 58.5；贷：其他业务收入 50，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8.5。借：其他业务成本 40；贷：库存商

品 40。

所得税不做纳税调整。

若此项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则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 48.5；贷：原材料 40，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8.5，应纳税所得额调增 10万元（50-40）。

三、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的涉税

会计处理

将货物无偿赠送他人，其会计处理也存在着确认收入和

不确认收入、只结转成本两种不同的意见。相应的理由如下：

支持确认收入者认为，虽然没有直接取得现金或减少负债，但

由于该活动能够提升企业形象，促进商品销售，增加潜在盈利

能力，符合收入确认标准，应及时确认收入；而认为只应该结

转成本者的观点是，即使通过捐赠等提升了企业形象，促使产

品销售额上升，但其结果也不能够可靠地计量，企业不会因为

此类业务增加现金流量，相关的经济利益流入企业的可能性

大小也无法掌握，不符合收入确认的条件，因此会计核算不作

销售处理，而按成本转账。

笔者认为，会计处理应严格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将货物无偿赠送他人并不符合

销售商品收入确认的五个条件（不符合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

能流入企业），并且也不是企业日常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利益的

流入，所以在会计上不能确认收入，只能结转库存商品的成

本。作为增值税视同销售业务，根据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

五条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

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

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

说明不管会计上是否确认收入但税法中规定要视同销售计算

所得税，所以货物无偿赠送他人在会计期末时要进行所得税

纳税调整。

例 5：海吉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1年 6月 8日将

自产的电脑 100台通过公益机构捐赠给某希望小学，其单位

成本为 2 900元，对外售价 4 000元/台。当年度该企业不包括

以上捐赠业务的利润总额为 200万元，该企业适用企业所得

税税率为 25%，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

该笔业务的会计处理为：借：营业外支出 35.8；贷：库存商

品 29，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6.8。

扣除本笔业务后的本年会计利润为 164.2万元（200-35.8），

由于此项捐赠为公益性捐赠，允许税前扣除额为 19.704万元

（164.2伊12%），纳税调增额为 16.096万元（35.8-19.704）。又由

于上述业务属于所得税视同销售业务，所以应调增营业收入

40万元和营业成本 29万元，由此应调增应税所得 11万元。

所以，此项业务发生后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为 191.296 万元

（164.2+11+16.096）。

以上各种增值税视同销售业务对所得税的影响还要考虑

到：由于部分费用要以营业收入为基数计算其所得税前扣除

限额，比如广告费用、业务招待费和业务宣传费等，所以实务

中会计上只结转成本。而所得税视同销售业务还可能因为上

述原因进一步影响应税所得，在此不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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